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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化双创基地系列培训课程

天津市智能制造重点项目
申报政策解读



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化改造项目：

• 一、支持方向

• 支持制造业企业购置机器人、数控机床等先进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支持企业通过购置先进设

备，包括先进生产设备和配套的研发设备、仪器仪表、软硬件工具等，应用自动化控制、智能

装备与系统、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提升设计、制造、工艺、管理等水平。

• 支持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的制造业企业与高校开展产教融合，支持制造业企业与职业教育院校

合作，促进技术应用和生产工艺的提升，促进校企利益联系机制的优化。



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化改造项目：

• 二、支持标准

•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申报项目中设备总投资10%的资金支持，每个项目资金支持总额最高

5000万元。

• 三、申报条件

• （一）申请企业注册登记、税务征管关系须均在本市范围内，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产权明晰，

守法经营，财务制度规范。

• （二）申报项目已完成核准或备案手续，符合国家和我市相关产业政策，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导编制的《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资指南（2019年版）》方向。

• （三）申报项目须已经开工且在2020年9月30日前竣工，项目总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

• （四）申报项目建设地须在本市范围内，购置的设备须由申请企业在项目建设地使用。



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化改造项目：
• 四、需要材料

• （一）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复印件）；

• （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当年最近一期的企业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

• （三）设备购置合同及技术参数说明，企业支付设备款的银行付款凭证及设备款发票（复印

件）； 

• （四）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据和支付银行借款利息凭证复印件（申请贷款贴息

项目提供）；

• （五）企业与租赁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复印件，企业支付租金的银行付款凭证及租赁公司

开具的租金发票复印件（申请融资租赁综合费用补贴项目提供）



第二条：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新模式应用项目
• 一、支持方向

• 紧密围绕十大重点领域（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2、航空航天装备；3、海洋工程装备及高

技术船舶；4、先进轨道交通装备；5、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6、电力装备；7、农机装备；

8、节能与新能源汽车；9、新材料；10、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适当兼顾优势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重点在五大模式开展智能制造新模式推广应用。

• 对2020年度被认定为市级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的项目，给予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20%，最

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补助。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新模式应用项目
• 二、申报条件

• （一）符合通知正文中“申报条件”的所有要求；

• （二）天津市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

• 1．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须由用户作为项目的申报单位。

• 2．项目须符合《天津市2020年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要素条件》要求，且具有较强的可复制可推广性。

• 3．申报项目须能够在2022年底前完成项目验收，项目申报时须为已开工在建项目，并投资到位率达到

50%以上。

• 4．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 5．申报项目应具有知识产权归属明确的核心技术，项目的技术参数和功能有重大突破，技术指标达到国

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并在项目验收前完成有关主管部门对知识产权申请正式受理。

• 6．申报项目应具有需求迫切，经济效益显著，目标产品具备技术先进、市场潜力大、示范带动作用强等

特征。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新模式应用项目
• （三）国家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项目（奖补类）

• 1．申报项目须能够在2022年底前完成项目验收。

• 2．承担国家智能制造基础共性、关键技术、行业应用基础标准研究项目，并列为联合申报体

的企业。

• （四）国家智能制造新模式项目（奖补类）

• 1．申报项目须能够在2022年底前完成项目验收。

• 2．承担国家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并列为联合申报体的企业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新模式应用项目
• （一）重点方向

• 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集成电路装备及关键零部件，先进计算与存储设备，5G通信关键器件，

新型显示器件及设备，电子专用材料，核心电子元件，网关设备，智能传感器，智能LED照明设备，智

能光伏，智能安防监控设备。

• 2．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高档数控机床整机，数控系统，数控机床关键功能部件，精密刀具，工

业机器人及控制器、视觉系统关键零部件。

• 3．航空航天装备领域：航空器、航空发动机、火箭发动机、航空机载设备和系统、新一代卫星及关键部

件。

• 4．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领域：船用动力系统及关键部件，超大型复杂结构件、电气控制单元、高

端阀门、管系等关键部件。

• 5．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制动器、轴承等轨道交通装备关键部件，机车检修，盾构机等施工装备。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新模式应用项目
• 6．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动力电池，智能网联汽车传感

器、芯片、计算平台，大功率充电设备，节能汽车电动空调、汽车电子、变速器，轻量化底盘

等。

• 7．电力装备领域：燃气轮机及关键部件，大型风电装备，超低氮环保锅炉，智能电器及用户

端设备，大容量储能装置，特高压输变电设备，高效电机，高效节能变压器。

• 8．新材料领域：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化工新材料，纤维新材料，功能性高

分子材料，特种合金材料，含能材料（民用爆炸物品）。

• 9．农机装备领域：大马力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大型复式农机具，山地丘陵农机，播种

机，养殖装备，高端农机用发动机、液压件。

• 10．医药等民生领域：诊疗设备，制药装备，药品生产，纺织服装，轻工，食品。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新模式应用项目
• （二）项目建设内容

• 1．离散型智能制造。车间总体设计、工艺流程及布局数字化建模和仿真；基于三维模型的产品设计与仿

真，建立产品数据管理系统（PDM），关键制造工艺的数值模拟以及加工、装配的可视化仿真；先进传

感、控制、检测、装配、物流及智能化工艺装备与生产管理软件高度集成；现场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

车间制造执行系统（MES）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高效协同与集

成。

• 2．流程型智能制造。工厂总体设计、工艺流程及布局数字化建模和仿真；生产流程可视化、生产工艺可

预测优化；智能传感及仪器仪表、网络化控制与分析、在线检测、远程监控与故障诊断系统在生产管控

中实现高度集成；实时数据采集与工艺数据库平台、车间制造执行系统（MES）与企业资源计划（ERP）
系统实现协同与集成。

• 3．网络协同制造。建立网络化制造资源协同平台或工业大数据服务平台，信息数据资源在企业内外可交

互共享。企业间、企业部门间创新资源、生产能力、市场需求实现集聚与对接，实现基于云的设计、供

应、制造和服务环节并行组织和协同优化。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新模式应用项目
• 4．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产品可模块化设计和个性化组合；建有用户个性化需求信息平台和各

层级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平台，能提供用户需求特征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服务；产品设计、计划排

产、柔性制造、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实现集成和协同优化。

• 5．远程运维服务。建有标准化信息采集与控制系统、自动诊断系统、基于专家系统的故障预

测模型和故障索引知识库；可实现装备（产品）远程无人操控、工作环境预警、运行状态监测、

故障诊断与自修复、智能远程无人零售；建立产品生命周期分析平台、核心配件生命周期分析

平台、用户使用习惯信息模型；可对智能装备（产品）提供健康状况监测、虚拟设备维护方案

制定与执行、最优使用方案推送、创新应用开放等服务。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新模式应用项目
• （三）考核指标

• 1．综合指标

• 离散型智能制造和流程型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实现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运营成本降低20%以上，

产品升级周期缩短30%以上，产品不良品率降低20%以上，单位产值能耗降低10%以上。

• 网络协同制造和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新模式应用项目实现运营成本降低20%以上，产品升级周期缩短30%
以上，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 远程运维服务新模式应用项目实现运营成本降低20%以上，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单位产值能耗降低

10%以上。

• 2．专利、软件著作权、标准（技术规范）

• 每个新模式应用项目申请2项以上发明专利，登记3项以上软件著作权，形成3项以上企业/行业/国家标准

草案（技术规范）。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新模式应用项目
• 3．关键技术和装备

• （1）离散型智能制造和流程型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应至少采用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

人、增材制造装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5大类

中的10种智能制造核心技术装备。

• （2）每个新模式应用项目应至少采用2种工业软件，如：设计工艺仿真软件、工业控制软件、

业务管理软件、数据管理软件；至少采用1种工业互联网系统与设备；至少采用1种平台，如：

工业云、大数据、信息物理系统服务平台。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一、支持方向

• （一）支持我市企业围绕五种智能制造模式，鼓励新技术集成应用，建设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

目。

• 2020年被认定为市级试点示范数字化车间的企业，给予一次性500万元的资金支持；

• 2020年被认定为被认定为市级试点示范智能工厂的企业，给予一次性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

• （二）2018年以后（含2018年）被认定为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企业，给予一次性

500万元补助。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二、申报条件

• 1．项目技术应处于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项目使用的关键技术装备、工业软件需安全可

控。

• 2．项目须符合《天津市2020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要素条件》要求，且具有较强的可复制

可推广性。

• 3．项目须已建成（能够试运行，主要软件和设备均已安装调试到位。），且在降低运营成本、

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不良品率、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

效并持续提升，具有良好的成长性。

• 4、在项目评审结果公示后一年内，需召开5场以上且每场客户数量不少于10家企业的经验交

流会。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三、要素条件

• （一）：数字化车间

• 1.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试验、检测等设备台套（产线）数占车间设备台套（产线）数的比例达到70%
以上。

• 2.智能化管理系统至少有10种。

• 3.车间内生产设备联网数占智能化、自动化设备总量的比例达到70%以上。

• （二）：智能工厂

• 1.系统互联互通方面，智能工厂建设内容满足相应智能制造新模式关键要素要求，数字化车间不少于2个
（均达到数字化车间的标准）；

• 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要求在80%以上，具有设计知识管理功能；基于物联网技术、实时在线检测技术，

实现加工设备、检测设备、物流设备的联网运行，采集设备的运行数据，信息的上传率达到90%。

• 2.综合指标方面，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运营成本降低20%以上，产品研制周期缩短30%以上，产品

不良品率降低20%以上，能源利用率提高10%以上。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四、项目内容具体要求

• 模式一：离散型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1、项目系统模型建立与运行情况

• 请分别提供车间/工厂总体设计模型、工程设计模型、工艺流程及布局模型的架构及说明；提供上述系统

模型模拟仿真的情况。

• 2、先进设计技术应用和产品数据管理系统（PDM）建设情况

• 请描述数字化三维设计与工艺技术的应用情况，以及通过物理检测与试验进行验证和优化的情况；提供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PDM）的整体架构图，描述其主要功能。

• 3、关键技术装备应用情况

• 请提供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

等关键技术装备的应用及互联互通情况。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4、生产过程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建设情况

• 请提供生产过程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的整体架构及功能描述。

• 5、制造执行系统（MES）与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建设情况

• 请提供制造执行系统（MES）的架构，描述其主要子系统的功能；提供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架构，并描述其主

要子系统的功能。

• 6、工厂内部网络架构建设及信息集成情况

• 请提供工厂内部工业通信网络结构图，并对架构进行说明；提供实现系统、装备、零部件以及人员之间信息互联互通

和有效集成的方案，生产过程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与制造执行系统（MES）实现信息集成的技术方案，以及制造执行

系统（MES）与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实现信息集成的技术方案；提供全生命周期产品信息统一平台的架构，说

明其建设和运行情况。

• 7、信息安全保障情况

• 请描述项目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技术防护体系和功能安全保护系统的建设情况。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模式二：流程型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1、项目系统模型建立与运行情况

• 请分别提供工厂总体设计模型、工程设计模型、工艺流程及布局模型的架构及说明，

并提供上述系统模型模拟仿真的情况。

• 2、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建设情况

• 请提供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架构图、系统建设和运行情况；描述关键现场装备的智能

功能。

• 3、先进控制系统建设情况

• 请提供先进控制系统架构图、系统建设情况；描述关键环节自动控制系统的运行情况。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4、制造执行系统（MES）和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建设情况

• 请提供制造执行系统（MES）的架构，并描述其主要子系统的功能；提供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
架构，及其主要子系统的功能。

• 5、健康安全环境管理系统建设情况

• 对于存在较高安全和环境风险的项目，请提供健康安全环境管理系统架构，并描述其运行情况。

• 6、工厂内部网络架构建设及信息集成情况

• 请提供项目的信息通信与网络系统的架构，并对架构进行描述；描述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与制造执

行系统（MES）实现信息集成的技术方案；描述制造执行系统（MES）与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
实现信息集成的技术方案；提供全生命周期数据统一平台的架构，说明其建设和运行情况。

• 7、信息安全保障情况

• 请描述项目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技术防护体系和功能安全保护系统的建设情况。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模式三：网络协同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1、网络化制造资源协同平台建设情况

• 请提供网络化制造资源协同平台的软硬件系统架构图（包括技术架构、逻辑架构等）

和运行规则；说明各协同企业的信息系统与该平台对接方式。

• 2、制造资源与需求的动态分析和柔性配置情况

• 请描述企业制造资源协同平台实现对全社会制造资源与需求的对接服务功能及服务情

况。

• 3、开展协同开发的情况

• 请描述跨企业、跨部门开展协同开发的业务流程，以及异地资源的统筹和协同情况。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4、开展协同制造的情况

• 请描述基于网络化制造资源协同平台所提供的制造服务和资源，企业

间、部门间的典型应用场景。

• 5、产品溯源体系建设情况

• 请提供产品溯源体系的建设情况，描述其提供的主要信息溯源服务。

• 6、信息安全保障情况

• 请描述项目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护体系建设情况。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模式四：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试点示范项目

• 1、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的情况

• 请提供可定制产品的品类、各品类可定制的参数、定制服务模式、用户定制流程、企业个性化制造

流程。

• 2、个性化定制平台的建设情况及功能

• 请提供个性化定制平台的软硬件系统架构图，包括技术架构、逻辑架构等，描述与用户的交互方式。

• 3、个性化产品数据库的建设情况及功能

• 请提供个性化产品数据库的建设情况，以及应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的情况。

• 4、个性化定制平台与相关系统集成情况

• 请提供个性化定制平台与企业设计、生产、营销、供应链管理、物流配送、客户服务等数字化制造

系统的集成方案。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模式五：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项目

• 1、智能装备/产品的数据采集、通信和远程控制功能

• 请描述智能装备/产品的数据采集、通信和远程控制功能，及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数据接口格式。

• 2、远程运维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行情况

• 请提供远程运维服务平台的系统架构（包括技术架构、逻辑架构等）和详细功能；描述基于远程运

维服务平台提供的具体增值服务，以及各种增值服务的业务流程和实施方案。

• 3、远程运维服务平台与相关系统集成情况

• 请提供远程运维服务平台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产

品研发管理系统的集成方案。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模式五：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项目

• 4、专家库和专家咨询系统建设情况

• 请描述专家库、专家咨询系统的系统架构、主要功能、运行情况。

• 5、信息安全保障情况

• 请描述项目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护体系建设情况。



智能制造专项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建设项目

• 一、支持方向

• 支持企业建立、实施和保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鼓励企业采购贯标咨询服务，加快提升信息化

应用基础和管理水平，对列入国家和市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且贯标评定证书在有效期

内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补贴资金与企业已获得国家、市、区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

标试点相关财政补贴资金之和原则上不超过50万元。

• 二、申报条件

• （一）符合通知正文中“申报条件”的所有要求；同时应为列入2014至2019年度国家或市级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的企业。

• （二）在申报截止日前，企业已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获得中国两化融合服务联盟委托

的评定机构颁发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且评定证书在有效期内。处于换证期的企业应

由评定机构出具企业已申请再评定的证明函。

• （三）政策有效期内，补贴政策每家企业只能享受一次。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工业企业智能化升级咨询诊断服务项目
• 一、支持方向

• 支持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升级咨询评估和专业分析诊断。经认定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通过

运用专业测评工具对满足条件的工业企业免费进行“数字体检”和评估评测，为企业实施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把脉会诊”，提出升级改造方案。对完成并通过综合评定的服务项

目，分档给予服务机构财政补贴。

• 二、申报条件

• （一）申报单位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公布天津市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供给和服务机构

（第一批）名单的通知》（津工信两化〔2018〕12号）的“天津市工业企业智能化升级咨询

诊断服务机构名单”中查询了解相关服务机构情况（企业可与咨询诊断服务机构单位进行前期

对接），选定咨询诊断服务机构后填报《诊断咨询服务情况表》。

• （二）必须梳理出企业总体业务流程，分析各信息系统以及其所覆盖的业务板块。绘制企业销

售、采购、计划、生产、质量、设备等业务领域业务细分流程图，必须分析出每个业务领域存

在的问题，改善的方向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企业上云上平台应用示范项目

• 一、支持方向

• 支持企业、集团围绕研发设计、生产设备管理、生产管控、市场营销、工艺改进、能耗优化、

客户管理、供应链协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云化改造，推进业务系统向云端

迁移，建设基于私有云、专有云、混合云或公有云模式的协同设计、网络化生产和一体化管理

新模式。对企业上云上平台应用示范项目，按照企业上云支出总额的50%，一次性给予最高不

超过50万元的资金补助。

• 二、申报条件

• （一）有较好的企业信息化建设基础，已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开展基础设施、平台、业

务系统或设备产品上云应用，应用的云计算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技术先进实用，在行业内

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上云支出总额20万元以上。



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企业上云上平台应用示范项目

• 二、申报条件

• （二）已达到较深的云应用程度，并已形成企业上云用云的成功案例，案例具有行业示范引领

作用，具备可复制推广价值。

• （三）已形成较好的云应用效益，上云用云对企业提升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提升生产、经

营、管理效益，提升“互联网+”业务能力，带动企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并

已产生实际应用价值。

• （四）项目资金支持预算不包括购买数字化生产装备、试验测试仪器费用和房屋土建改造的费

用。

• 注：企业应用的云计算产品和服务清单，以及采购价格，包括企业云化改造所需的购置云服务、

软硬件产品等，以及方案设计、实施部署、培训、运维等费用。


